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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2000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各级各有关部

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方

针政策，以“一控双达标”为重点，以区域性、流域性和行业性污

染综合整治为突破口，认真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明显进展。全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控制，

局部地区和流域的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至 2000 年底，我省基本完

成了“九五”期间环保工作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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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全省环境状况总体上仍不容乐观，环境保护工作任务仍

十分艰巨。一是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全省江、河、湖、库和近岸

海域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活污染呈上

升趋势。二是大气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依然明显。全省城市空气中

总悬浮颗粒物超标现象和酸雨污染普遍存在，社会噪声污染仍为群

众投诉的主要问题。三是生态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还较严重，自然

生态仍较脆弱，农村面源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四是城市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相对滞后，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偏

低。五是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对环境安全的威胁

依然存在。 

水环境 

   2000年，全省江河水域的污染呈减轻趋势，水质较上年有所改

善，但水体有机污染普遍存在，氨氮、石油类污染突出，各城市的

过境河段仍为主要污染河段。城市内河、湖泊、个别城市地下水污

染严重；部分水库水质呈富营养化状态，总氮、总磷明显超标；大

部分近岸海域受营养盐污染。 

全省废水排放总量为 12.21亿吨，比增 19.7%，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为 32.16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生活污水排放量已超过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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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排放量，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52.8%，比增 34.4%；生活污水中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60.9%，比增 15.4%（见

表 1）。 

表 1            2000 年与 1999年废水及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对比 
 

 

年份 

废水 化学需氧量（COD） 

排放

总量 

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 排放

总量 

工业 COD 生活 COD 

排 放

量

（ 亿

吨 /

年） 

占 总

量 比

例

(%) 

排 放

量

（ 亿

吨 /

年） 

占 总

量 比

例

(%) 

排 放

量

（ 万

吨 /

年） 

占 总

量 比

例

(%) 

排 放

量

（ 万

吨 /

年） 

占 总

量 比

例

(%) 

1999年 10.20 5.40  53.0  4.80  47.0  31.94  14.95  46.8  16.99  53.2  

2000年 12.21  5.76  47.17  6.45  52.8  32.16  12.60  39.1  19.60  60.9  

变化值 +2.01  +0.36  -5.83  +1.65  +5.8  +0.26 -2.35  -7.7  +2.61  +7.7  

变化率(%) +19.7  +6.7   / +34.4  /  +0.8  -15.7   / +15.36  / 

状况 

   2000年，对全省 12条主要水系的 120个省控断面进行了监测，

其中有 18个断面是新增设的县界交接断面。国家自 2000年起实施

GHZB1-199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简称新标准），代替 GB3838-88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简称老标准）。新标准更严格，增加了氨

氮等必测项目，对数据统计和评价方法等方面的要求比老标准更

高。监测结果表明，虽然对照新标准达标率比上年下降，但是，主

要流域水质总体上继续呈改善趋势。“九五”期间我省提出的重点

流域综合整治目标（按老标准）已经实现（见表 2）。全省主要水

系水质达标情况见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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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省主要水系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                                                          

水     系 

2000 年 1999 年 按老标准 

评价对比 

变化幅度 

按新标准 

评价 

按老标准 

评价 

按老标准 

评价 

闽     江 88.2 91.5 89.5 +2.0 

九 龙 江 54.6 69.6 57.6 +12.0 

闽
东
沿
海
诸
河 

木兰溪 28.6 52.4 42.9 +9.5 

萩芦溪 66.7 77.8 77.8 0 

交 溪 91.7 100 77.8 +22.2 

霍童溪 100 100 100 0 

龙江 0 0 0 0 

敖江 28.6 100 100 0 

诸
河 

 
 
 

闽
南
沿
海 

 
 

 
 
 
 
 
 

晋江 63.6 100 80.0 +20.0 

汀江 86.7 93.4 83.3 +10.1 

漳江 50.0 100 100 0 

东溪 83.3 100 66.7 +33.3 

全     省 73.4 88.6 76.4 +12.2 

图1  按老标准评价2000年全省主要水系不同类别水质所占比例

三类

15%

四类

8%
劣五类

1%

一类

20%

二类

54%

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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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按新标准评价2000年全省主要水系不同类别水质所占比例

三类

16%

四类

15%

劣五类

7%
一类

15%

二类

42%

五类

5%

闽江、九龙江、木兰溪、晋江、敖江 

   2000 年，5 条重点水系中，闽江实现了省政府提出的到 2000 年

底 90%断面达标的既定目标，为期五年的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圆满完成；闽江沙溪段水质仍为全流域污染最重河段，年初发生了

大量有机磷农药排入沙溪致使大面积死鱼的特大污染事件。九龙江

和木兰溪流域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水质有所好转，

但九龙江北溪龙岩段水质污染仍较严重，木兰溪仍为全省污染最重

的水系之一；晋江和敖江均按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实现全

部断面达标。 

但按新标准评价，敖江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标准的达标率仅为

28.6%，主要是由于新标准所增加的氨氮项目在丰平枯各水期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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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普遍超标。 

其它水系 

2000 年，霍童溪、交溪、汀江和东溪水质都较好。按新标准

评价，霍童溪 100%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交溪、汀江和东溪的水

质也分别达到 91.7%、86.7%和 83.3%。特别是交溪和东溪水质有

明显好转。秋芦溪除江口桥断面丰、枯两期溶解氧和亚硝酸盐氮分

别超标外，其他断面均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漳江由于氨氮、溶解

氧超标，水质污染加重。龙江水质依然污染严重，氨氮、石油类、

生化需氧量、亚硝酸盐氮、高锰酸盐指数等多项指标超标。   

全省地表水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石油类、溶解氧、非离子氨、

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等，其中氨氮超标较为严重。 

 

水库、湖泊、内河  

对照 GHZB1-199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下同），2000 年，

进行监测的山仔、东张、安砂、金湖、东圳、古田 6个主要水库和

福州西湖、厦门员当湖等城市内湖的各项基本项目大部分符合三类

水质标准，但按该标准中控制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的特定项目评价，

透明度、总磷、总氮均超标。尤其是城市内湖除总磷、总氮特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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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劣于五类水质标准外，溶解氧、生化需氧量、氨氮等基本项目也

不同程度地出现劣于三类水质标准，呈富营养化状态。 

2000年城市内河经治理，水质污染程度总体上有所减轻，但水

质污染仍较严重，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氨氮和非

离子氨等多种污染物超标，福州城区内河由于采取了引水冲污和加

大治理力度，水体黑臭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但仍以劣五类水质为主。 

城市饮用水源 

2000年，对 15个城市的 44处饮用水源地的水质监测结果表明，

有 70.6%的水源地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二类标准，其中粪

大肠菌群 1 项超标的水源地有 12 个，三明市的列东水厂和晋江水

厂粪大肠菌群、氨氮 2项超标，厦门市的北溪引水渠也有粪大肠菌

群和石油 2项超标。 

近岸海域 

2000 年，对近岸海域 7 个主要港湾的 22 个站位监测并依据

GB3097-1999《海水水质标准》评价，结果表明，我省近岸海域中

一类海水占 9.1%，二类海水占 22.7%，三类海水占 16.7%，四类海

水占 22.7%，劣四类海水占 28.8%（见图 3）。我省近岸海域达到《福

建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海水只占 27.3%，主要污染因

子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湄洲湾水质较好，沙埕港和东山湾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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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磷酸盐污染有所加重，厦门湾以三类水质为主，厦门西港以四类

水质为主，泉州湾为劣四类水质。 

图3 2000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类别比例

一类
9%

二类
23%

三类
17%

四类
23%

劣四类
28%

 

措施与行动  

2000年，省政府召开了省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达标暨闽江、九龙

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会议，并组织开展了“2000 年闽江环

保行动”，对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了依法关、停和限期治理等各种

有效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闽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经“九

五”期间的综合整治，闽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实现了“闽

江水变清”的整治目标。 

2000年，省政府召开了九龙江流域水污染与生态破坏综合整治

工作会议，省政协委员视察流域整治工作，推动了九龙江流域水污

染与生态破坏综合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九龙江流域的厦门、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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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加大了整治力度，在抓好工业污染治理的同时，下大力气治

理水土流失、生活污染及农村面源污染。2000 年全省城市污水年

处理量 20147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 22.2%，较上年提高 0.6个百

分点。 

为巩固敖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成果，进一步改善流域水环境

质量，省政府颁布实施《敖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福州市着

手研究解决山仔水库水质富营养化问题。 

泉州、莆田两市按照省下达的有关污染治理年度计划，开展

晋江流域、木兰溪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2000年，全省城市污水年处理量 20147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

22.2%，较上年提高 0.6个百分点。 

大气环境 

2000年，全省大气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主,降尘、总悬浮颗粒

物为主要污染物, 酸雨污染普遍存在。 

全省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22.49万吨，比增 18.2 %，烟尘排放

量为 11.51万吨，比增 19.5%，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18.71万吨，比

减 50.4%（见表 3）。 

表 3    2000 年与 1999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 

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万吨/年） 

变化率（%） 
1999 年 2000 年 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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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 19.03 22.49 +3.46 +18.2 

烟尘 9.63 11.51 +1.88 +19.5 

工业粉尘 37.74 18.71 -19.03 -50.4 

 

状况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按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2000年，全省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平均指数为 0.65,比上年

下降 14.5%,虽仍属轻污染水平,但程度有所减轻。14个城市中属于

清洁水平的增加了 4 个,属于中污染水平减少了 1 个。除永安市的

污染有所上升外，其余城市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见表 4）全省主

要污染物按污染负荷系数大小排序依次为降尘、总悬浮颗粒物、二

氧化氮、二氧化硫。 

表 4    2000 年福建省城市空气质量指数及质量等级表 

城市 福州 厦门 三明 泉州 莆田 宁德 龙岩 漳州 南平 永安 漳平 福清 晋江 长乐 全省 

质量

指数 
0.65 0.52 1.13 0.68 0.49 0.44 0.99 0.55 0.52 1.12 0.52 0.51 0.84 0.46 0.65 

污染

水平 

轻 

污染 
清洁 

中 

污染 

轻 

污染 
清洁 清洁 

轻 

污染 
清洁 清洁 

中 

污染 
清洁 清洁 

轻 

污染 
清洁 

轻 

污染 

2000 年，随着机动车排气污染综合整治和制鞋业“三苯”

废气、水泥业粉尘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二氧化氮和“三苯”有机

气体未对城市环境空气构成普遍污染，尘类污染程度也有所减轻。

但局部地区仍受“三苯”废气和工业粉尘污染影响，尤其是随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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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机动车辆逐年增多，空气中的二氧化氮呈上升趋势，已成为急需

解决的城市环境空气污染问题。 

酸雨 

2000年，全省酸雨污染呈加重趋势。全省 15个开展酸雨监测

的城市中，有 93%的城市出现酸雨，降水 pH 值年平均范围为

4.37-6.79，平均值为 5.08，比上年低 0.20，降水酸度有所增强。

厦门、泉州、莆田、宁德、南平、福清、长乐、晋江和邵武等 9个

城市的降水 pH 值年平均值低于 5.6，出现酸雨的城市数上升了 6.2

个百分点。而低于 4.0 的有厦门、三明、莆田、宁德和南平等 5 个

城市，比上年增加了 3 个城市。全年四个季度均出现酸雨，但第一

季度污染最重。降水 pH最低值出现在莆田，为 3.40，比上年低 0.48。

酸雨频率最高为厦门市，高达 93.8%。 

    措施与行动 

 为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省委、省政府继续把全省机动车排气污

染综合整治作为 2000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各城市继续做好机动车

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工作，巩固全省推广使用车用无铅汽油的成果。

各级各部门采取措施并按要求基本完成全省超标在用机动车治理

或安装净化装置工作。狠抓水泥业粉尘整治和建陶业烟尘治理工



    12 

程，按期基本完成整治任务。加强执法监督检查，防止制鞋业“三

苯”废气污染回潮。加大烟尘控制区建设力度，全省 23 个城市共

建立 78个烟尘控制区，总面积达 424.56平方公里。 

声环境、辐射环境、固体废物 

    2000 年，全省 9 个设区城市的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

平均等效声级呈缓慢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度污染水平。社会生活

噪声和施工噪声扰民问题仍然突出。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固体

废物产生量明显增加，“白色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危险

废物存在严重污染隐患。 

状况 

区域环境噪声 

2000 年，全省 9 个设区城市中，莆田、龙岩 2 个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小于 55 分贝，优于 GB3096-93《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标准》（下同）中城市居住区和文教区的昼间 1类标准。其

它 7个城市中，除宁德市污染较重外，其余 6个城市处于轻度污染

水平，其平均等效声级范围为 55.1-57.0 分贝。（见表 5） 

道路交通噪声 

2000年，9个设区城市中有福州、厦门、莆田、龙岩 4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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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低于 70 分贝，其余城市声级范围在

70.1-73.0分贝之间，处于轻度污染水平。全省监测的城市道路路

段总长为 382公里，有 56.7%的路段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超

过 70分贝。（见表 5） 

表 5  城市声环境质量等级 

 

城市  福州 厦门 漳州 泉州 莆田 宁德 龙岩 三明 南平 

区域

环境

噪声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较安静 污染较重 较安静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道路

交通

噪声 

安静 安静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安静 轻度污染 安静 轻度污染 轻度污染 

 

辐射环境 

    全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放射环境质量基本保持本底水

平，但局部地区仍存在辐射污染隐患，个别单位未按规定处理、处

置放射性废物。随着各种电磁辐射设备的广泛应用，城市环境电磁

辐射污染有上升趋势，局部区域存在超标现象。 

固体废物 

2000 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为 2190.46 万吨较上年

增加 600 万吨；综合利用量 911.85 万吨，较上年减少 170 万吨，

综合利用率为 41.63%；排放量 9.15万吨，较上年减少 8.4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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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固体废物中，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4.17 万吨，解决危险废物

对环境的污染问题迫在眉睫。 

2000 年，全省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17 万吨，比上年减少

12.67万吨，比减 5.84%。 

措施与行动  

  2000 年，我省工业污染防治取得新进展。据统计，2000 年实

际完成限期治理项目 1787 项，占当年应完成项目的 95.1%，投资

56613.54 万元。其中，工业污染治理竣工项目数 1002 个，关停并

转企业数 695个，搬迁企业数 38个。 

结合 “一控双达标”工作，全省各地狠抓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各

项措施的落实。建成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4座，增加垃圾无

害化处理能力 1350 吨/日。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年无害化处理量 141

万吨，年清运量 217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65%，较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通过建设噪声达标区、提高环保 110联动工作水平等措

施，全省已建噪声达标区 61个，面积达 206.17平方公里。 

 继厦门市之后，2000年我省又有福州、漳州、泉州、莆田、武

夷山等 5个城市按期实现城市环境功能区达标。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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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我省森林覆盖率仍位居全国第一，耕地急剧锐减的

趋势得到控制，水土流失治理进一步加强。农村面源污染仍较严重。 

状况 

土地 

    2000年，全省耕地面积 138.154公顷，人均 0.042公顷。全年

耕地减少 0.996万公顷，增加 0.731万公顷，净减 0.265万公顷，

减幅为 0.19%。全省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0.53万公顷，耕地增加与占

用相抵净增 0.2万公顷，首次实现了全省耕地的占补平衡。全省共

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114973片，保护面积 121.38万公顷，保护率

为 84.6%。 

水土流失 

2000 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1327000 公顷，新增水土流失面

积 12984 公顷。全省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6053 公顷，减少水

土流失面积 35804公顷，扩大耕地和保护改善耕作条件 11112公顷，

直接受益农户 26278户。 

森林 

 2000年，全省森林面积 735.3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60.52%,

活立木总蓄积量 41763.6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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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发生森林火灾 915 起，受害面积 18974 公顷，受害率

2.522‰，其中成林蓄积量损失 22.55 万立方米，幼林株数损失

2310.70万株。 

 全省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 18.21 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

亿元。 

自然保护   

 2000年，全省自然保护区 78个，保护小区 4932个，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 41个，保护面积 96.0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8.0%。     

海洋、农村环境 

 我省近岸海域海洋生物质量状况良好，绝大多数海域水产品的

污染物含量未超过评价标准。闽江口、湄洲湾、厦门西海域和九龙

江口等少数区域的经济鱼类、甲壳类有时出现超标。 

 经济贝类（牡蛎、贻贝、花蛤、蛏）及其他贝类体内重金属含

量检测结果，Cd（镉）、Pb（铅）、Cu（铜）、Zn（锌）（牡蛎除外）

的含量，均未超过全国海岸带调查规定的评价标准，个别养殖区贝

类体内 Hg（汞）的含量超标。湄洲湾石尾海域，贝类体内石油烃和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超标，厦门西海域贝类 DDT含量超标。 

 我省海域地处亚热带，同时受南下的江浙沿岸和北上的黑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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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支梢和南海沿岸水等多种海流的影响，海域生物的多样性比较丰

富。据统计主要有浮游植物 460种、底栖生物 964种、大型海藻 201

种、红树植物 10种，浮游动物 570种、虾类 93种、头足类 7种、

蟹类 214种，鱼类 752种。 

    全省年化肥施用量 123.63万吨（折纯），比上年下降 0.56%。

施用化肥实物量 423.04万吨，比上年下降 1.4%。2000 年全省农药

施用量 2.60万吨 

措施与行动 

2000年，进一步加强土地执法力度，狠抓《福建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贯彻落实，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新

机制。利用基本农田核查成果，编制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出台

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规定，提高耕地开发、土地整理的补助标准。 

2000年,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取得较大的进展，全年共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 2882 项，查处违法违章案件 407 起，其中立案查处

的案件 246起，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106起，收缴水土保持补

偿费 586.3万元。 

2000年,我省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重点实施江河流域生态

林工程，加大封山育林力度，严格控制流域内森林采伐审批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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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造林更新面积 77466.7 公顷，封山育林面积 207673.3 公顷，沿

海防护林体系建设造林面积 19133.3 公顷，完成公路绿化 1140.2

公里，江河沿岸绿化 16733.3公顷，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县级达标

率 100%，全省村镇绿化覆盖率 14.3%。 

2000年，省政府发布了《福建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全省

新增国家级厦门珍稀海洋生物自然保护区 1个，省、市、县级自然

保护区 5个，保护小区 119个。 

2000 年，开展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和“十佳”生态乡镇评比

工作，批准建设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4个，省级生态示范区 5个。 

2000 年，全省推广配方施肥 86.67 万公顷。新增户用沼气池

23301 口。建设规模养殖场沼气处理工程 133 处。推广生活污水净

化沼气池 2094 处。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2.30 万平方米。推广省柴节

煤炉灶 7.19万户。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体健康 

2000年，全省气候属偏好年景，但自然灾害仍较频繁。 

状况 

气候变化 

 2000年，全省气温接近常年，降水量分布不均，北部正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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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偏多。大部地区日照偏少。全年有 6 个热带气旋影响我省。6 月

17日─20日出现于全省大部地区的暴雨─特大暴雨和 8月 23日在

我省正面登陆的碧利斯（2010号）台风，给全省特别是中南部沿海

各地带来了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因气象灾害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5亿元，死亡 120人。 

地质灾害与地震 

2000 年，全省共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约 1700

起，造成人员死亡 99人，直接经济损失 4亿多元。 

 2000 年，全省共发生大于 3.0 级以上地震 11 次，其中最强震

级是我省沿海地区于 2000 年 5 月 27 日 02 时 30 分 49 秒发生在漳

浦县以东海外的 4.6级地震。我省内陆地区为 2000年 4 月 24 日 11

时 45分 37秒发生在永安市西南的 3.5级地震，未造成地震灾害。 

人体健康 

 2000年，全省城市监测点人口死亡率为 446.64/10万人，农村

监测点人口死亡率为 532.29/10万人。城市居民的首位死因是恶性

肿瘤，死亡率为 133.90/10 万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为 34.80/10

万人，居死因第四位。农村居民的首位死因也是恶性肿瘤，死亡率

为 116.42/10万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为 105.08/10万人，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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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二位。在城市恶性肿瘤死亡中，肝癌居首位，以下依次为胃癌、

肺癌、食管癌；在农村恶性肿瘤死亡中，肝癌居首位，以下依次为

胃癌、食管癌、肺癌。城市居民肺癌死亡率为 26.24/10 万人，农

村居民肺癌死亡率为 15.77/10万人，均比上年有所升高。 

措施与行动 

    2000年，我省通过推进防灾减灾防御体系建设，建立预防和减

少灾害的工作协调体系、宣传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和保障体系，有

效地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 

专   栏 

一控双达标 

2000年，经过全省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省按期基本完成

国务院下达的环保“一控双达标”任务。至年底，全省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九五”计划指标内，其中，二氧化硫

排放量为 22.49万吨，比“九五”计划指标少排放 7.51 万吨；烟尘

排放量为 11.51万吨，少排放 13.49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18.71

万吨，少排放 21.29 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32.16 万吨，少排

放 23.84 万吨。列入考核的 4695 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的达标率为

100%，其中，治理达标的 3600 家，占 76.7；依法关闭的 20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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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3%；停业治理的 366家，占 7.8%；自然停产的 500家，占 10.65%；

搬迁 25家，占 0.53%。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武夷山市

等 6 个城市环境空气和地面水环境质量按功能区分别达到国家规定

的环境质量标准。全省 9 个设区市政府均向省政府提出“一控双达

标”验收的申请。 

表 5      2000年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烟尘 二氧

化硫 

工业

粉尘 

化学

需氧

量 

石油类 氰化

物 

砷 汞 铅 镉 六价

铬 

工业

固体

废物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万吨 
11．51 22．49  18．71  32．16  574．87  10．53  0．63  0．07  5．48  0．28  2．87  9．15  

注：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县及县以上企业和乡镇企业污染源排放量，其中烟尘、二氧化

硫、化学需氧量包括生活污染源排放量。 

 

市长（专员）环保目标责任制 

2000 年，省政府对 1998-1999 年度市长环保目标责任制工作

进行了考核。考核结果，各设区市政府普遍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较好地完成了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年度计划，考核得分排在前

三名的依次为厦门、福州、漳州。城市通过实施市长（专员）

环保目标责任制，我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污染源治理取

得新进展，环保执法监管和舆论宣传、监督得到进一步加强。

环保目标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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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2000 年，对 23 个城市 2000 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

了定量考核。列入考核的 8个设区市中，位于前 4名的依次为：厦

门、福州、漳州、龙岩；列入考核的 15 个县级市中得分位于前 6

名的依次为：永安、邵武、福清、建阳、长乐、石狮。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2000 年，全省 23 个城市面积 5265.3 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

积 449.1平方公里，比增 6.7%；城市人口 674.95万人，比增 3.1%。 

 全省城市园林绿地面积 18039公顷，比增 5.4%；城市公共绿地

面积 3023.3公顷，比增 6.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7.25 平方米，比

增 3.3%；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4875 公顷，比增 7.5%；建成

区绿地率达 30.6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3.12%，分别较上年提高

0.14 和 0.23个百分点。 

 全省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建成城市污水处

理厂 4座，可增加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29.5万吨/日。建成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4座，可增加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1350吨/

日。全省城市污水年处理量 20147 万立方米，污水处理率 22.2%，

较上年提高 0.6个百分点；城市生活垃圾年无害化处理量 141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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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运量 217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65%，较上年提高 13个百分

点。 

    全省城市日供水规模达 598.2万吨，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251升，

用水普及率 98.7%，较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城市管道燃气年供

气总量 12727 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年供气总量 73.8 万吨；城市

用气普及率达 86.8%。 

环境污染事故 

2000年，全省发生污染事故 32起，其中较大事故 3起，一般

事故 29起。大气污染事故 9起。水污染事故 23起，其中沙溪污染

死鱼事件和上杭氰化物运输车翻车污染事故为全省所关注。 

2000闽江环保行动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重点污染治理，确保“一控双达标”任务顺

利完成，省政府成立了 2000 闽江环保行动领导小组和指挥中心，

福州、三明、南平、龙岩、宁德 5个地（市）政府也相应成立了领

导小组和指挥分中心，于 2000年 5月 19日开展了省市统一行动的

2000闽江环保行动。此次行动共表扬了 21家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治理成效显著的单位；对未按期完成治理计划的 27 家企业作出了

处理决定，其中停业 20家、罚款 3家、加倍征收超标排污费 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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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动，在全省产生了积极影响和良好效果。 

环境科技成果、认定、标准 

2000 年，福建省环保科研所等完成的《粮食加工系统噪声控

制技术的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 年度福建省科技进步

奖中，获奖的环保类科技成果 16 项，占全部 229 项获奖成果的

6.99%。 

至 2000 年止，全省有 19 个组织通过了 IS014000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6项产品获得国家环境标志产品认证；23个单位的产品获

得省级环境保护产品认可；6家单位获得国家环保设施运营资质；

5 家单位获得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乙级设计资质；27家单位获得省级

环境污染防治工程施工资质。 

2000年，经省级科技成果登记的环保类成果 10项。 

环保投入 

2000 年，全省环境保护投入 59.19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

值 3920亿元的 1.51%，比增 16.5%，占 GDP 的比重较上年提高 0.11

个百分点。 

在全省环境保护投入 59.19 亿元中，污染源治理投入 27.55

亿元，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6.19亿元，环境管理能力建设



    25 

投入 0.93亿元，工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4.52亿元。（见图 6）。 

 

环境宣传与教育 

2000 年，全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机构和各新闻媒体紧紧围绕

环保中心任务，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的新闻舆论监督；开展了“一

控双达标”好新闻评选活动。以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纪念“6.5”

世界环境日省人大组织省人大环境委、省政协、省环保局、团省委

开展了“中华环保世纪行（福建）”、“保护母亲河”活动；在福建

电视台开设了《环保时刻》栏目，拍摄制作了 30余集环保专题片；

举办了创建“绿色学校”经验交流会和县处级女干部、乡镇企业女

管理人员环保培训班。《环境与发展报》和《福建环境》杂志发挥

了环境宣传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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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保管理 

    2000年，全省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共审批建设项目 8586个，

其中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 98 个，填写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

4192个，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 4296 个。验收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项

目 1416个。 

环境行政执法 

    2000 年，开展了《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自然保护

区管理办法》和《敖江流域水源管理保护办法》、《九龙江流域水污

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起草、修订工作。《福

建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和《敖江流域水源保护管理办法》已由

省政府发布施行。  

2000 年，我省环保执法工作继续得到重视和加强，环保执法

水平有较大提高，执法工作进一步走向规范。全省各级环保行政主

管部门对 2201 起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行为进行处罚，处罚金额 869

万元。 

2000 年，全省环保系统办理政协提案 160 件、人大建议 165

件。环保 110受理群众投诉 22551件。 

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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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我省环境信息工作得到加强。建成全国环保卫星通

讯网福建地面站。福州、厦门 2 城市完成世行贷款 B—1 扩环境信

息系统项目。全省环境信息自动传输系统建成使用。污染事故应急

处理指挥系统、环保信息专业网初步建成。 

国际合作与交流 

2000 年，积极开展环保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邀请了日本、

德国、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保护官员、

专家、学者 38 人次来闽考察、洽谈环境保护合作项目。组织 18

个单位（企业）30个项目参加“香港 2000年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

推荐 8名科技干部出国进修，选拔 2名研修生赴日研修大气及水环

境监测业务。 

 

 

 

   

《福建省环境状况公报》编写成员单位 

省环境保护局   省建设厅  省林业厅   省农业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卫生厅  省水利厅   省气象局 

省海洋与渔业局 省统计局  省地震局   省水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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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       省交通厅 


